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抗字第300號

抗  告  人  利士通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同心             

訴訟代理人  郭緯中  律師

            古健琳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訴訟代理人  郭玉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6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96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應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裁判。

　　理  由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

二、抗告人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以低動能槍枝輸入申請表（下稱

「系爭申請」），向相對人申請輸入美國AEA公司所製造如

原裁定附表所示的9款低動能槍枝（下稱「系爭槍枝」）。

相對人以111年9月30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872號函復抗告人

不宜核發輸入許可的審查結果，如抗告人願承擔可能的退運

損失，得填具申請進口低動能槍枝先送鑑驗同意書（下稱

「鑑驗同意書」）寄送內政部警政署 (下稱「警政署」），

該署將依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下稱「輸入審查規

定」）第9點第2項規定核發，槍枝進口後先行送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並於符合我國法令規

範後，核發附條件輸入許可，由海關依規定放行。不久抗告

人出具鑑驗同意書，相對人於是以112年5月25日內授警字第

120871651號函復抗告人請其配合辦理。經抗告人提供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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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枝的資料並派員於刑事警察局協助現場拆解說明後，刑事

警察局以112年7月24日刑鑑字第1126001582號函復警政署其

認系爭槍枝為行為時（即109年6月10修正施行，下同）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4條及相對人86

年11月24日台（86）內警字第8670683號槍砲彈藥主要組成

零件種類公告所定管制物品，非屬貨品號列「9304.00.00.4

0-7」及「9305.99.00.10-4」（下合稱「系爭貨品號列」）

的「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低動能槍枝及其零

件」，不符輸入審查規定，而以112年10月18日內授警字第1

120873103號函復抗告人，不予核發低動能槍枝貨品進口同

意書或不列管證明（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依序

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相

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給低動能槍枝

輸入許可的處分。經原裁定駁回後，抗告人仍不服，於是提

起本件抗告，並請求裁判：原裁定廢棄；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相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發

低動能槍枝輸入許可的處分。

三、原裁定以：㈠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項

及第5條等規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的中央主管機關為

內政部，且原處分作成時，槍砲是否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具

殺傷力槍砲，其基準仍援用「以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

耳/每平方公分，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作為認定準據，凡

具有該等殺傷力者，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槍砲，皆屬違禁

物，不得輸入；但非屬槍砲條例管制的「其他槍砲」，則當

然不受該條例所規範，其輸入亦未見其他法令有管理規定。

㈡依貿易法第1條、第4條、第11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

15條第2項及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3條、第6條第1項第3款、

第2項、第8條、第12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可知，國家基於

治安問題擬就原則上自由貿易的「貨品」為輸入管制，基本

模式有二：納入貿易法中以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下稱「貿易

署」）或其委託單位核發簽證方式管制，或納入各該貨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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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法規中，依各該法規管理。因此：⑴經濟部111年9月5

日經貿字第11104603790號公告(下稱「111年9月5日公告」)

載明依據為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而相對人據以審查系爭槍

枝，決定是否核發輸入同意文件及不列管證明的依據為輸入

審查規定第1點、第2點第1項，故系爭槍枝「似」應受貿易

法第11條第1項管制，並依同條第2項公告限制輸入。然而，

相對人既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

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

15條第3項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

相對人自行制訂的輸入審查規定第1點載明其依據為「貿易

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而認上述規定經貿易法授權，

並進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⑵111年9月5日公告

「似乎」也就是依據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8條作成，一方面

指明該類貨物於貿易法上免證輸入，一方面將該等貨物另列

貨品號列，加註輸入時必須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海

關才能放行。但相對人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並未見相對人

提出任何法規加以證明，而槍砲條例就此部分亦無明文。故

相對人適用輸入審查規定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

明，以限制國人輸入貨品品項等營業活動，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難認相對人有此權限。㈢綜上，相對人既未經法律授權

得就低動能槍枝的輸入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

以限制人民輸入該等貨品的權限，本質上即非屬人民「得依

法申請」的事件，以致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上述文件

或證明的公法上請求權。相對人即使核發該等文件，亦是職

權外的違法處分，無從肯認抗告人有請求相對人作成違法處

分的請求權。從而，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所為上述請求，非屬

依法申請的案件，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為不備起訴要

件而不合法，且無法補正等語，而駁回抗告人在原審之訴。

四、抗告意旨摘要如下：㈠依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

入貨品表」，增列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

4」，其附件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進口槍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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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

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

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可知，相對人對於系爭槍枝的

輸入具審查權限。而抗告人就系爭槍枝因未能取得相對人的

輸入許可文件，依財政部關務署向來的主張，即是未能取得

主管機關的輸入許可文件，屬於關稅法第96條第1項所規定

不得進口的貨物。況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3項規定，

相對人為管制槍砲的主管機關，足見相對人具有認定是否屬

槍砲條例所指槍砲的職權與能力。原裁定漏未審酌系爭槍枝

的貨品號列應為系爭貨品號列，其輸入規定代號為「364」

等情事，認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

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尚有未洽。㈡相對人對於槍砲的認

定或管制有其法定職權，雖相對人逾越槍砲條例的授權範圍

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應認相對人否准系爭槍枝輸入所憑的

輸入審查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無效，但相對人仍得依其

所採行的「氣體動力式槍枝鑑定方法」為殺傷力的鑑驗，以

確認系爭槍枝是否屬槍砲條例的違禁物及應否同意輸入進

口。原裁定誤認相對人倘核發同意文件即是職權外的違法處

分，且無視相對人具有管制槍砲的職權，顯有違誤等語。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的課予義務訴訟，是以人民依「保護

    規範」向行政機關申請作成授益行政處分，但未獲滿足為其

    實體判決要件之一：

　　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

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

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

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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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人民就其「依法申請」的案件，因行政機關怠為行政處分

或為駁回的行政處分，才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而所謂

「依法申請」的「法」，是指具有「保護規範」性質的法

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法規及因行政慣行與平等原

則之作用而有外部效力的行政規則（本院97年度裁字第4106

號裁定、102年度判字第687號判決意旨參照）等賦予人民公

法上請求權的法規範。換句話說，原則上應先探求法規範的

保障目的，如法規範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

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其向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的

請求權，其規範目的就是為保障個人權益；如法規範雖然是

為了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的規定，但就法律的整體

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

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的意旨時，也應認為是屬於

保護規範（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而可以作為人

民申請的依據。

  ㈡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輸

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口低動能槍枝的人

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

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依據的保護規範：

　　1.貿易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對外貿易，健全貿易秩序，

以增進國家之經濟利益，本自由化、國際化精神，公平及

互惠原則，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第4條規定：「（第1項）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或機關之職

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之。」第11條規定

「（第1項）貨品應准許自由輸出入。但因國際條約、貿

易協定或基於國防、治安、文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

或政策需要，得予限制。（第2項）前項限制輸出入之貨

品名稱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

告之。」第15條第2項規定：「貨品輸出入許可證之核

發、更改與有效期限、產地標示、商標申報、來源識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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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識別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經濟部基於貿易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授權所訂定的

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

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執

行。」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

委託之單位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證，係指免除輸入許

可證。」第6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依本法規定限

制輸入之下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

彙編限制輸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三、本法第11條

第1項但書規定限制輸入之貨品。」及「輸入限制輸入貨

品表內之貨品，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入規

定者，非經貿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可知，基於貿

易自由化、國際化精神，應准許貨品自由輸出入，以增進

國家的經濟利益。其輸入貨品依規定應附簽證者，固須先

向貿易署或其委託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惟如依規定

免證者，即免除檢附輸入許可證的義務。此外，考量國內

治安的需要，貿易法第11條授權主管機關經濟部會商有關

機關後，由貿易署將限制輸出入的貨品及輸出入有關規

定，彙編於限制輸入貨品表，並公告辦理之，以兼顧人民

營業自由或財產權之保障與公共利益之維護。

　　2.職司槍砲、彈藥管制權限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即相對人

（槍砲條例第3條前段規定參照），為維護社會秩序，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由所屬機關警政署先後於111年7月

7日及111年8月2日邀集玩具槍業者及有關機關召開研議

「金屬材質玩具槍零件納管可行性」座談會及研議「提升

槍砲管制措施」會議後，即於111年8月12日以台內警字第

1110872495號函協請經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規定增訂射擊

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

零件等貨物進口的輸入規定（本院卷第89至110頁）。經

濟部隨即依據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所

屬執行機關貿易署（即112年9月26日改制前的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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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111年8月18日會商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經濟部

工業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等有關機關研商「射擊動能低

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件進

口及出口管理事宜」，並作成決議後（本院卷第81至88

頁），經濟部即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及

上述決議，以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

表」，其公告事項第1點、第2點明定：「一、鑒於國內查

獲多起以進口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

空氣或瓦斯槍枝及其零件及附件改造成具殺傷力槍枝之槍

擊案件，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造成隱憂，為即時阻斷槍

枝進口改造來源，爰公告增列CCC9304.00.00.40-7『射擊

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

等2項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二、檢附貨品

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1份如附件。」而其附件「限制輸入

貨品表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

4」，載明「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

（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

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

件。」且於該公告主旨載明：「進口該等貨品免向本部國

際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證，逕依上述規定辦理，並自即日

生效。」（本院卷第39至41頁）

　　3.相對人為配合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其應辦理的審查作

業，以防止非制式槍枝的改造危害治安，亦同步於111年9

月5日訂定發布輸入審查規定，並自即日生效。其第2點第

1項規定：「輸入經濟部公告限制輸入貨品表之第9304.0

0.00.40-7號『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

空氣或瓦斯槍枝』或第9305.99.00.10-4號『射擊動能低

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枝零件及

附件』貨品，應向本部提出輸入申請。」第6點規定：

「產品結構、材質有不易判別情形者，本部得通知輸入申

請人提供樣品或到場說明。」第8點規定：「本部審查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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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㈠槍管、滑套、槍機、轉輪為

金屬材質，經審認不易於改造為非制式槍枝者，核發輸入

同意文件。㈡槍管、滑套、槍機、轉輪非屬金屬材質者，

核發不列管證明。」第9點第2項規定：「槍枝內部結構不

易於書面審查判斷者，本部得取得申請人同意，於輸入同

意文件附加條件，附加貨品應先由海關送本部實體審查，

檢視無改造槍枝之虞後始得輸入；其經退運者，相關衍生

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4.依上述立法歷程及規定內容可知，經濟部為杜絕以往制式

槍砲偽裝成遊戲用槍，以低動能遊戲用槍的名義輸入國境

後再經簡單改造或更換零件將槍枝回復成制式槍砲，惟貿

易署及海關對該類槍砲卻無審查專業能力的闕漏，依貿易

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執行機關貿易署會商

有關機關後，再以111年9月5日公告增列CCC9304.00.00.4

0-7「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

斯槍枝」等2項貨品（下稱「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

規定代號「364」，明定進口系爭貨品雖免向貿易署申請

輸入許可證，惟應向相對人提出輸入申請，經實質審查後

取得相對人或警政署所核發的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

件，始得報運進口。上述111年9月5日公告的性質，為經

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之明確授權所

訂定的法規命令，且其內容未逾越貿易法第11條第2項授

權的目的、內容及範圍，故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

原則均無牴觸。而前述輸入審查規定，則是相對人為執行

上述法規命令，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

事實與行使裁量權，以及規範受理申請與審查程序等細節

性、技術性事項所訂定的行政規則，並經由行政慣行與平

等原則的作用，而發生間接的外部效力。原裁定以經濟部

111年9月5日公告將系爭貨品另列貨品號列，輸入時必須

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但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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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其有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

參考上述規定及說明，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5.綜上所述，前述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

年9月5日公告、輸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

口系爭貨品的人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

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

依據的保護規範。抗告人依上述規定向相對人提出系爭申

請，自屬「依法申請之案件」，其於相對人以原處分予以

駁回而未獲滿足，依法提起訴願亦未獲救濟，自應准予抗

告人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的課予義務訴訟加以救

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的憲法原則。原裁定忽略經濟

部111年9月5日公告已明定進口系爭貨品屬於貨品輸入管

理辦法第3條所定免除輸入許可證的情形，自無依貿易法

第14條第1項向貿易署或其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

會、法人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的必要，卻以相對人

既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

業公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

第3項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

對人自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

限，系爭申請即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而不得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並以抗告人之訴不備訴訟要件，依行政訴訟

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從程序上裁定駁回，容有違

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違背法令，請求廢棄，為有理

由，並有由原審調查審認抗告人之訴在實體上有無理由的

必要。因此，將原裁定廢棄，由原審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民

事訴訟法第49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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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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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抗字第300號
抗  告  人  利士通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同心              
訴訟代理人  郭緯中  律師
            古健琳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訴訟代理人  郭玉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9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應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裁判。
　　理  由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
二、抗告人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以低動能槍枝輸入申請表（下稱「系爭申請」），向相對人申請輸入美國AEA公司所製造如原裁定附表所示的9款低動能槍枝（下稱「系爭槍枝」）。相對人以111年9月30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872號函復抗告人不宜核發輸入許可的審查結果，如抗告人願承擔可能的退運損失，得填具申請進口低動能槍枝先送鑑驗同意書（下稱「鑑驗同意書」）寄送內政部警政署 (下稱「警政署」），該署將依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下稱「輸入審查規定」）第9點第2項規定核發，槍枝進口後先行送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並於符合我國法令規範後，核發附條件輸入許可，由海關依規定放行。不久抗告人出具鑑驗同意書，相對人於是以112年5月25日內授警字第120871651號函復抗告人請其配合辦理。經抗告人提供系爭槍枝的資料並派員於刑事警察局協助現場拆解說明後，刑事警察局以112年7月24日刑鑑字第1126001582號函復警政署其認系爭槍枝為行為時（即109年6月10修正施行，下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4條及相對人86年11月24日台（86）內警字第8670683號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公告所定管制物品，非屬貨品號列「9304.00.00.40-7」及「9305.99.00.10-4」（下合稱「系爭貨品號列」）的「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低動能槍枝及其零件」，不符輸入審查規定，而以112年10月18日內授警字第1120873103號函復抗告人，不予核發低動能槍枝貨品進口同意書或不列管證明（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依序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給低動能槍枝輸入許可的處分。經原裁定駁回後，抗告人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抗告，並請求裁判：原裁定廢棄；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發低動能槍枝輸入許可的處分。
三、原裁定以：㈠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及第5條等規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且原處分作成時，槍砲是否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具殺傷力槍砲，其基準仍援用「以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耳/每平方公分，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作為認定準據，凡具有該等殺傷力者，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槍砲，皆屬違禁物，不得輸入；但非屬槍砲條例管制的「其他槍砲」，則當然不受該條例所規範，其輸入亦未見其他法令有管理規定。㈡依貿易法第1條、第4條、第11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2項及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3條、第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8條、第12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可知，國家基於治安問題擬就原則上自由貿易的「貨品」為輸入管制，基本模式有二：納入貿易法中以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下稱「貿易署」）或其委託單位核發簽證方式管制，或納入各該貨品的主管法規中，依各該法規管理。因此：⑴經濟部111年9月5日經貿字第11104603790號公告(下稱「111年9月5日公告」)載明依據為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而相對人據以審查系爭槍枝，決定是否核發輸入同意文件及不列管證明的依據為輸入審查規定第1點、第2點第1項，故系爭槍枝「似」應受貿易法第11條第1項管制，並依同條第2項公告限制輸入。然而，相對人既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對人自行制訂的輸入審查規定第1點載明其依據為「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而認上述規定經貿易法授權，並進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⑵111年9月5日公告「似乎」也就是依據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8條作成，一方面指明該類貨物於貿易法上免證輸入，一方面將該等貨物另列貨品號列，加註輸入時必須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海關才能放行。但相對人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並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加以證明，而槍砲條例就此部分亦無明文。故相對人適用輸入審查規定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以限制國人輸入貨品品項等營業活動，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難認相對人有此權限。㈢綜上，相對人既未經法律授權得就低動能槍枝的輸入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以限制人民輸入該等貨品的權限，本質上即非屬人民「得依法申請」的事件，以致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上述文件或證明的公法上請求權。相對人即使核發該等文件，亦是職權外的違法處分，無從肯認抗告人有請求相對人作成違法處分的請求權。從而，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所為上述請求，非屬依法申請的案件，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為不備起訴要件而不合法，且無法補正等語，而駁回抗告人在原審之訴。
四、抗告意旨摘要如下：㈠依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表」，增列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其附件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可知，相對人對於系爭槍枝的輸入具審查權限。而抗告人就系爭槍枝因未能取得相對人的輸入許可文件，依財政部關務署向來的主張，即是未能取得主管機關的輸入許可文件，屬於關稅法第96條第1項所規定不得進口的貨物。況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3項規定，相對人為管制槍砲的主管機關，足見相對人具有認定是否屬槍砲條例所指槍砲的職權與能力。原裁定漏未審酌系爭槍枝的貨品號列應為系爭貨品號列，其輸入規定代號為「364」等情事，認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尚有未洽。㈡相對人對於槍砲的認定或管制有其法定職權，雖相對人逾越槍砲條例的授權範圍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應認相對人否准系爭槍枝輸入所憑的輸入審查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無效，但相對人仍得依其所採行的「氣體動力式槍枝鑑定方法」為殺傷力的鑑驗，以確認系爭槍枝是否屬槍砲條例的違禁物及應否同意輸入進口。原裁定誤認相對人倘核發同意文件即是職權外的違法處分，且無視相對人具有管制槍砲的職權，顯有違誤等語。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的課予義務訴訟，是以人民依「保護
    規範」向行政機關申請作成授益行政處分，但未獲滿足為其
    實體判決要件之一：
　　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知，須人民就其「依法申請」的案件，因行政機關怠為行政處分或為駁回的行政處分，才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而所謂「依法申請」的「法」，是指具有「保護規範」性質的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法規及因行政慣行與平等原則之作用而有外部效力的行政規則（本院97年度裁字第4106號裁定、102年度判字第687號判決意旨參照）等賦予人民公法上請求權的法規範。換句話說，原則上應先探求法規範的保障目的，如法規範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其向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的請求權，其規範目的就是為保障個人權益；如法規範雖然是為了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的規定，但就法律的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的意旨時，也應認為是屬於保護規範（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而可以作為人民申請的依據。
  ㈡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輸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口低動能槍枝的人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依據的保護規範：
　　1.貿易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對外貿易，健全貿易秩序，以增進國家之經濟利益，本自由化、國際化精神，公平及互惠原則，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4條規定：「（第1項）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或機關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之。」第11條規定「（第1項）貨品應准許自由輸出入。但因國際條約、貿易協定或基於國防、治安、文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或政策需要，得予限制。（第2項）前項限制輸出入之貨品名稱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第15條第2項規定：「貨品輸出入許可證之核發、更改與有效期限、產地標示、商標申報、來源識別或來源識別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經濟部基於貿易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執行。」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委託之單位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證，係指免除輸入許可證。」第6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依本法規定限制輸入之下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編限制輸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三、本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制輸入之貨品。」及「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入規定者，非經貿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可知，基於貿易自由化、國際化精神，應准許貨品自由輸出入，以增進國家的經濟利益。其輸入貨品依規定應附簽證者，固須先向貿易署或其委託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惟如依規定免證者，即免除檢附輸入許可證的義務。此外，考量國內治安的需要，貿易法第11條授權主管機關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後，由貿易署將限制輸出入的貨品及輸出入有關規定，彙編於限制輸入貨品表，並公告辦理之，以兼顧人民營業自由或財產權之保障與公共利益之維護。
　　2.職司槍砲、彈藥管制權限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即相對人（槍砲條例第3條前段規定參照），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由所屬機關警政署先後於111年7月7日及111年8月2日邀集玩具槍業者及有關機關召開研議「金屬材質玩具槍零件納管可行性」座談會及研議「提升槍砲管制措施」會議後，即於111年8月12日以台內警字第1110872495號函協請經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規定增訂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件等貨物進口的輸入規定（本院卷第89至110頁）。經濟部隨即依據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所屬執行機關貿易署（即112年9月26日改制前的國際貿易局）於111年8月18日會商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等有關機關研商「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件進口及出口管理事宜」，並作成決議後（本院卷第81至88頁），經濟部即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及上述決議，以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表」，其公告事項第1點、第2點明定：「一、鑒於國內查獲多起以進口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其零件及附件改造成具殺傷力槍枝之槍擊案件，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造成隱憂，為即時阻斷槍枝進口改造來源，爰公告增列CCC9304.00.00.40-7『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等2項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二、檢附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1份如附件。」而其附件「限制輸入貨品表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且於該公告主旨載明：「進口該等貨品免向本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證，逕依上述規定辦理，並自即日生效。」（本院卷第39至41頁）
　　3.相對人為配合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其應辦理的審查作業，以防止非制式槍枝的改造危害治安，亦同步於111年9月5日訂定發布輸入審查規定，並自即日生效。其第2點第1項規定：「輸入經濟部公告限制輸入貨品表之第9304.00.00.40-7號『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或第9305.99.00.10-4號『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枝零件及附件』貨品，應向本部提出輸入申請。」第6點規定：「產品結構、材質有不易判別情形者，本部得通知輸入申請人提供樣品或到場說明。」第8點規定：「本部審查輸入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㈠槍管、滑套、槍機、轉輪為金屬材質，經審認不易於改造為非制式槍枝者，核發輸入同意文件。㈡槍管、滑套、槍機、轉輪非屬金屬材質者，核發不列管證明。」第9點第2項規定：「槍枝內部結構不易於書面審查判斷者，本部得取得申請人同意，於輸入同意文件附加條件，附加貨品應先由海關送本部實體審查，檢視無改造槍枝之虞後始得輸入；其經退運者，相關衍生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4.依上述立法歷程及規定內容可知，經濟部為杜絕以往制式槍砲偽裝成遊戲用槍，以低動能遊戲用槍的名義輸入國境後再經簡單改造或更換零件將槍枝回復成制式槍砲，惟貿易署及海關對該類槍砲卻無審查專業能力的闕漏，依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執行機關貿易署會商有關機關後，再以111年9月5日公告增列CCC9304.00.00.40-7「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等2項貨品（下稱「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明定進口系爭貨品雖免向貿易署申請輸入許可證，惟應向相對人提出輸入申請，經實質審查後取得相對人或警政署所核發的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始得報運進口。上述111年9月5日公告的性質，為經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之明確授權所訂定的法規命令，且其內容未逾越貿易法第11條第2項授權的目的、內容及範圍，故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均無牴觸。而前述輸入審查規定，則是相對人為執行上述法規命令，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與行使裁量權，以及規範受理申請與審查程序等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訂定的行政規則，並經由行政慣行與平等原則的作用，而發生間接的外部效力。原裁定以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將系爭貨品另列貨品號列，輸入時必須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但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證明其有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參考上述規定及說明，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5.綜上所述，前述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輸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口系爭貨品的人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依據的保護規範。抗告人依上述規定向相對人提出系爭申請，自屬「依法申請之案件」，其於相對人以原處分予以駁回而未獲滿足，依法提起訴願亦未獲救濟，自應准予抗告人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的課予義務訴訟加以救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的憲法原則。原裁定忽略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已明定進口系爭貨品屬於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3條所定免除輸入許可證的情形，自無依貿易法第14條第1項向貿易署或其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的必要，卻以相對人既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對人自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系爭申請即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而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並以抗告人之訴不備訴訟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從程序上裁定駁回，容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違背法令，請求廢棄，為有理由，並有由原審調查審認抗告人之訴在實體上有無理由的必要。因此，將原裁定廢棄，由原審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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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告  人  利士通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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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郭緯中  律師

            古健琳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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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郭玉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6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96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應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裁判。

　　理  由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

二、抗告人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以低動能槍枝輸入申請表（下稱

    「系爭申請」），向相對人申請輸入美國AEA公司所製造如

    原裁定附表所示的9款低動能槍枝（下稱「系爭槍枝」）。

    相對人以111年9月30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872號函復抗告人

    不宜核發輸入許可的審查結果，如抗告人願承擔可能的退運

    損失，得填具申請進口低動能槍枝先送鑑驗同意書（下稱「

    鑑驗同意書」）寄送內政部警政署 (下稱「警政署」），該

    署將依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下稱「輸入審查規定」）

    第9點第2項規定核發，槍枝進口後先行送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並於符合我國法令規範後，

    核發附條件輸入許可，由海關依規定放行。不久抗告人出具

    鑑驗同意書，相對人於是以112年5月25日內授警字第120871

    651號函復抗告人請其配合辦理。經抗告人提供系爭槍枝的

    資料並派員於刑事警察局協助現場拆解說明後，刑事警察局

    以112年7月24日刑鑑字第1126001582號函復警政署其認系爭

    槍枝為行為時（即109年6月10修正施行，下同）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4條及相對人86年11月2

    4日台（86）內警字第8670683號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

    公告所定管制物品，非屬貨品號列「9304.00.00.40-7」及

    「9305.99.00.10-4」（下合稱「系爭貨品號列」）的「射

    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低動能槍枝及其零件」，

    不符輸入審查規定，而以112年10月18日內授警字第1120873

    103號函復抗告人，不予核發低動能槍枝貨品進口同意書或

    不列管證明（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依序提起本

    件訴訟，並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

    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給低動能槍枝輸入許

    可的處分。經原裁定駁回後，抗告人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

    抗告，並請求裁判：原裁定廢棄；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相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發低動能

    槍枝輸入許可的處分。

三、原裁定以：㈠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及

    第5條等規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內

    政部，且原處分作成時，槍砲是否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具殺

    傷力槍砲，其基準仍援用「以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耳/

    每平方公分，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作為認定準據，凡具有

    該等殺傷力者，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槍砲，皆屬違禁物，不

    得輸入；但非屬槍砲條例管制的「其他槍砲」，則當然不受

    該條例所規範，其輸入亦未見其他法令有管理規定。㈡依貿

    易法第1條、第4條、第11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

    2項及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3條、第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

    第8條、第12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可知，國家基於治安問

    題擬就原則上自由貿易的「貨品」為輸入管制，基本模式有

    二：納入貿易法中以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下稱「貿易署」）

    或其委託單位核發簽證方式管制，或納入各該貨品的主管法

    規中，依各該法規管理。因此：⑴經濟部111年9月5日經貿字

    第11104603790號公告(下稱「111年9月5日公告」)載明依據

    為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而相對人據以審查系爭槍枝，決定

    是否核發輸入同意文件及不列管證明的依據為輸入審查規定

    第1點、第2點第1項，故系爭槍枝「似」應受貿易法第11條

    第1項管制，並依同條第2項公告限制輸入。然而，相對人既

    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

    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

    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對人自行

    制訂的輸入審查規定第1點載明其依據為「貿易法第11條第1

    項但書規定」，而認上述規定經貿易法授權，並進而取得限

    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⑵111年9月5日公告「似乎」也就是

    依據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8條作成，一方面指明該類貨物於

    貿易法上免證輸入，一方面將該等貨物另列貨品號列，加註

    輸入時必須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海關才能放行。但

    相對人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並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加

    以證明，而槍砲條例就此部分亦無明文。故相對人適用輸入

    審查規定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以限制國人

    輸入貨品品項等營業活動，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難認相對人

    有此權限。㈢綜上，相對人既未經法律授權得就低動能槍枝

    的輸入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以限制人民輸入

    該等貨品的權限，本質上即非屬人民「得依法申請」的事件

    ，以致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上述文件或證明的公法上

    請求權。相對人即使核發該等文件，亦是職權外的違法處分

    ，無從肯認抗告人有請求相對人作成違法處分的請求權。從

    而，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所為上述請求，非屬依法申請的案件

    ，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為不備起訴要件而不合法，且

    無法補正等語，而駁回抗告人在原審之訴。

四、抗告意旨摘要如下：㈠依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

    貨品表」，增列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

    其附件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進口槍枝或槍枝

    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質者

    ，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署核

    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可知，相對人對於系爭槍枝的輸入

    具審查權限。而抗告人就系爭槍枝因未能取得相對人的輸入

    許可文件，依財政部關務署向來的主張，即是未能取得主管

    機關的輸入許可文件，屬於關稅法第96條第1項所規定不得

    進口的貨物。況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3項規定，相對

    人為管制槍砲的主管機關，足見相對人具有認定是否屬槍砲

    條例所指槍砲的職權與能力。原裁定漏未審酌系爭槍枝的貨

    品號列應為系爭貨品號列，其輸入規定代號為「364」等情

    事，認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

    件的公法上請求權，尚有未洽。㈡相對人對於槍砲的認定或

    管制有其法定職權，雖相對人逾越槍砲條例的授權範圍而訂

    定輸入審查規定，應認相對人否准系爭槍枝輸入所憑的輸入

    審查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無效，但相對人仍得依其所採

    行的「氣體動力式槍枝鑑定方法」為殺傷力的鑑驗，以確認

    系爭槍枝是否屬槍砲條例的違禁物及應否同意輸入進口。原

    裁定誤認相對人倘核發同意文件即是職權外的違法處分，且

    無視相對人具有管制槍砲的職權，顯有違誤等語。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的課予義務訴訟，是以人民依「保護

    規範」向行政機關申請作成授益行政處分，但未獲滿足為其

    實體判決要件之一：

　　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

    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

    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

    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

    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

    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知，須

    人民就其「依法申請」的案件，因行政機關怠為行政處分或

    為駁回的行政處分，才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而所謂「依

    法申請」的「法」，是指具有「保護規範」性質的法律、法

    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法規及因行政慣行與平等原則之作

    用而有外部效力的行政規則（本院97年度裁字第4106號裁定

    、102年度判字第687號判決意旨參照）等賦予人民公法上請

    求權的法規範。換句話說，原則上應先探求法規範的保障目

    的，如法規範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

    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其向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的請求權

    ，其規範目的就是為保障個人權益；如法規範雖然是為了公

    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的規定，但就法律的整體結構、

    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

    ，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的意旨時，也應認為是屬於保護規

    範（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而可以作為人民申請

    的依據。

  ㈡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輸入

    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口低動能槍枝的人民，

    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

    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依據的保護規範：

　　1.貿易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對外貿易，健全貿易秩序，

      以增進國家之經濟利益，本自由化、國際化精神，公平及

      互惠原則，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第4條規定：「（第1項）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或機關之職掌

      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之。」第11條規定「（

      第1項）貨品應准許自由輸出入。但因國際條約、貿易協

      定或基於國防、治安、文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或政

      策需要，得予限制。（第2項）前項限制輸出入之貨品名

      稱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

      。」第15條第2項規定：「貨品輸出入許可證之核發、更

      改與有效期限、產地標示、商標申報、來源識別或來源識

      別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經濟

      部基於貿易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貨品輸入管

      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

      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執行。」第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委託之單位

      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證，係指免除輸入許可證。」第

      6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依本法規定限制輸入之下

      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編限制輸

      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三、本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

      定限制輸入之貨品。」及「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

      ，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入規定者，非經貿

      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可知，基於貿易自由化、國

      際化精神，應准許貨品自由輸出入，以增進國家的經濟利

      益。其輸入貨品依規定應附簽證者，固須先向貿易署或其

      委託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惟如依規定免證者，即免

      除檢附輸入許可證的義務。此外，考量國內治安的需要，

      貿易法第11條授權主管機關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後，由貿

      易署將限制輸出入的貨品及輸出入有關規定，彙編於限制

      輸入貨品表，並公告辦理之，以兼顧人民營業自由或財產

      權之保障與公共利益之維護。

　　2.職司槍砲、彈藥管制權限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即相對人

      （槍砲條例第3條前段規定參照），為維護社會秩序，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由所屬機關警政署先後於111年7月

      7日及111年8月2日邀集玩具槍業者及有關機關召開研議「

      金屬材質玩具槍零件納管可行性」座談會及研議「提升槍

      砲管制措施」會議後，即於111年8月12日以台內警字第11

      10872495號函協請經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規定增訂射擊動

      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

      件等貨物進口的輸入規定（本院卷第89至110頁）。經濟

      部隨即依據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所屬

      執行機關貿易署（即112年9月26日改制前的國際貿易局）

      於111年8月18日會商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經濟部工業

      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等有關機關研商「射擊動能低於20

      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件進口及

      出口管理事宜」，並作成決議後（本院卷第81至88頁），

      經濟部即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及上述決

      議，以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表」，其公

      告事項第1點、第2點明定：「一、鑒於國內查獲多起以進

      口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

      槍枝及其零件及附件改造成具殺傷力槍枝之槍擊案件，對

      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造成隱憂，為即時阻斷槍枝進口改造

      來源，爰公告增列CCC9304.00.00.40-7『射擊動能低於20

      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等2項貨品號

      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二、檢附貨品輸入規定變更

      明細表1份如附件。」而其附件「限制輸入貨品表貨品輸

      入規定變更明細表」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

      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

      機等為金屬材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

      者，應檢附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且於該公告

      主旨載明：「進口該等貨品免向本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入

      許可證，逕依上述規定辦理，並自即日生效。」（本院卷

      第39至41頁）

　　3.相對人為配合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其應辦理的審查作

      業，以防止非制式槍枝的改造危害治安，亦同步於111年9

      月5日訂定發布輸入審查規定，並自即日生效。其第2點第

      1項規定：「輸入經濟部公告限制輸入貨品表之第9304.00

      .00.40-7號『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

      氣或瓦斯槍枝』或第9305.99.00.10-4號『射擊動能低於20

      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枝零件及附件』

      貨品，應向本部提出輸入申請。」第6點規定：「產品結

      構、材質有不易判別情形者，本部得通知輸入申請人提供

      樣品或到場說明。」第8點規定：「本部審查輸入申請，

      依下列規定辦理：㈠槍管、滑套、槍機、轉輪為金屬材質

      ，經審認不易於改造為非制式槍枝者，核發輸入同意文件

      。㈡槍管、滑套、槍機、轉輪非屬金屬材質者，核發不列

      管證明。」第9點第2項規定：「槍枝內部結構不易於書面

      審查判斷者，本部得取得申請人同意，於輸入同意文件附

      加條件，附加貨品應先由海關送本部實體審查，檢視無改

      造槍枝之虞後始得輸入；其經退運者，相關衍生費用由申

      請人自行負擔。」　　

　　4.依上述立法歷程及規定內容可知，經濟部為杜絕以往制式

      槍砲偽裝成遊戲用槍，以低動能遊戲用槍的名義輸入國境

      後再經簡單改造或更換零件將槍枝回復成制式槍砲，惟貿

      易署及海關對該類槍砲卻無審查專業能力的闕漏，依貿易

      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執行機關貿易署會商

      有關機關後，再以111年9月5日公告增列CCC9304.00.00.4

      0-7「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

      斯槍枝」等2項貨品（下稱「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

      規定代號「364」，明定進口系爭貨品雖免向貿易署申請

      輸入許可證，惟應向相對人提出輸入申請，經實質審查後

      取得相對人或警政署所核發的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

      ，始得報運進口。上述111年9月5日公告的性質，為經濟

      部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之明確授權所訂

      定的法規命令，且其內容未逾越貿易法第11條第2項授權

      的目的、內容及範圍，故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

      則均無牴觸。而前述輸入審查規定，則是相對人為執行上

      述法規命令，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

      實與行使裁量權，以及規範受理申請與審查程序等細節性

      、技術性事項所訂定的行政規則，並經由行政慣行與平等

      原則的作用，而發生間接的外部效力。原裁定以經濟部11

      1年9月5日公告將系爭貨品另列貨品號列，輸入時必須檢

      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但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證

      明其有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參

      考上述規定及說明，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5.綜上所述，前述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

      年9月5日公告、輸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

      口系爭貨品的人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

      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

      依據的保護規範。抗告人依上述規定向相對人提出系爭申

      請，自屬「依法申請之案件」，其於相對人以原處分予以

      駁回而未獲滿足，依法提起訴願亦未獲救濟，自應准予抗

      告人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的課予義務訴訟加以救濟

      ，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的憲法原則。原裁定忽略經濟部

      111年9月5日公告已明定進口系爭貨品屬於貨品輸入管理

      辦法第3條所定免除輸入許可證的情形，自無依貿易法第1

      4條第1項向貿易署或其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

      人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的必要，卻以相對人既非貿

      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

      、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

      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對人自

      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系

      爭申請即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而不得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並以抗告人之訴不備訴訟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

      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從程序上裁定駁回，容有違誤。抗

      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違背法令，請求廢棄，為有理由，並有

      由原審調查審認抗告人之訴在實體上有無理由的必要。因

      此，將原裁定廢棄，由原審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民

    事訴訟法第49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4年度抗字第300號

抗  告  人  利士通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同心              

訴訟代理人  郭緯中  律師

            古健琳  律師

相  對  人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              

訴訟代理人  郭玉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9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應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裁判。

　　理  由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

    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要，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

二、抗告人於民國111年9月13日以低動能槍枝輸入申請表（下稱「系爭申請」），向相對人申請輸入美國AEA公司所製造如原裁定附表所示的9款低動能槍枝（下稱「系爭槍枝」）。相對人以111年9月30日內授警字第1110872872號函復抗告人不宜核發輸入許可的審查結果，如抗告人願承擔可能的退運損失，得填具申請進口低動能槍枝先送鑑驗同意書（下稱「鑑驗同意書」）寄送內政部警政署 (下稱「警政署」），該署將依低動能槍枝輸入審查規定（下稱「輸入審查規定」）第9點第2項規定核發，槍枝進口後先行送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並於符合我國法令規範後，核發附條件輸入許可，由海關依規定放行。不久抗告人出具鑑驗同意書，相對人於是以112年5月25日內授警字第120871651號函復抗告人請其配合辦理。經抗告人提供系爭槍枝的資料並派員於刑事警察局協助現場拆解說明後，刑事警察局以112年7月24日刑鑑字第1126001582號函復警政署其認系爭槍枝為行為時（即109年6月10修正施行，下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4條及相對人86年11月24日台（86）內警字第8670683號槍砲彈藥主要組成零件種類公告所定管制物品，非屬貨品號列「9304.00.00.40-7」及「9305.99.00.10-4」（下合稱「系爭貨品號列」）的「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低動能槍枝及其零件」，不符輸入審查規定，而以112年10月18日內授警字第1120873103號函復抗告人，不予核發低動能槍枝貨品進口同意書或不列管證明（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依序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給低動能槍枝輸入許可的處分。經原裁定駁回後，抗告人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抗告，並請求裁判：原裁定廢棄；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相對人應依抗告人系爭申請，就系爭槍枝作成核發低動能槍枝輸入許可的處分。

三、原裁定以：㈠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及第5條等規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且原處分作成時，槍砲是否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具殺傷力槍砲，其基準仍援用「以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0焦耳/每平方公分，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作為認定準據，凡具有該等殺傷力者，屬於槍砲條例管制的槍砲，皆屬違禁物，不得輸入；但非屬槍砲條例管制的「其他槍砲」，則當然不受該條例所規範，其輸入亦未見其他法令有管理規定。㈡依貿易法第1條、第4條、第11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15條第2項及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3條、第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8條、第12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可知，國家基於治安問題擬就原則上自由貿易的「貨品」為輸入管制，基本模式有二：納入貿易法中以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下稱「貿易署」）或其委託單位核發簽證方式管制，或納入各該貨品的主管法規中，依各該法規管理。因此：⑴經濟部111年9月5日經貿字第11104603790號公告(下稱「111年9月5日公告」)載明依據為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而相對人據以審查系爭槍枝，決定是否核發輸入同意文件及不列管證明的依據為輸入審查規定第1點、第2點第1項，故系爭槍枝「似」應受貿易法第11條第1項管制，並依同條第2項公告限制輸入。然而，相對人既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對人自行制訂的輸入審查規定第1點載明其依據為「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而認上述規定經貿易法授權，並進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⑵111年9月5日公告「似乎」也就是依據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8條作成，一方面指明該類貨物於貿易法上免證輸入，一方面將該等貨物另列貨品號列，加註輸入時必須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海關才能放行。但相對人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並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加以證明，而槍砲條例就此部分亦無明文。故相對人適用輸入審查規定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以限制國人輸入貨品品項等營業活動，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難認相對人有此權限。㈢綜上，相對人既未經法律授權得就低動能槍枝的輸入作成核發輸入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以限制人民輸入該等貨品的權限，本質上即非屬人民「得依法申請」的事件，以致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上述文件或證明的公法上請求權。相對人即使核發該等文件，亦是職權外的違法處分，無從肯認抗告人有請求相對人作成違法處分的請求權。從而，抗告人對於相對人所為上述請求，非屬依法申請的案件，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為不備起訴要件而不合法，且無法補正等語，而駁回抗告人在原審之訴。

四、抗告意旨摘要如下：㈠依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表」，增列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其附件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可知，相對人對於系爭槍枝的輸入具審查權限。而抗告人就系爭槍枝因未能取得相對人的輸入許可文件，依財政部關務署向來的主張，即是未能取得主管機關的輸入許可文件，屬於關稅法第96條第1項所規定不得進口的貨物。況依槍砲條例第3條、第4條第3項規定，相對人為管制槍砲的主管機關，足見相對人具有認定是否屬槍砲條例所指槍砲的職權與能力。原裁定漏未審酌系爭槍枝的貨品號列應為系爭貨品號列，其輸入規定代號為「364」等情事，認抗告人並無請求相對人作成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尚有未洽。㈡相對人對於槍砲的認定或管制有其法定職權，雖相對人逾越槍砲條例的授權範圍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應認相對人否准系爭槍枝輸入所憑的輸入審查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無效，但相對人仍得依其所採行的「氣體動力式槍枝鑑定方法」為殺傷力的鑑驗，以確認系爭槍枝是否屬槍砲條例的違禁物及應否同意輸入進口。原裁定誤認相對人倘核發同意文件即是職權外的違法處分，且無視相對人具有管制槍砲的職權，顯有違誤等語。

五、本院判斷如下：

  ㈠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的課予義務訴訟，是以人民依「保護

    規範」向行政機關申請作成授益行政處分，但未獲滿足為其

    實體判決要件之一：

　　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可知，須人民就其「依法申請」的案件，因行政機關怠為行政處分或為駁回的行政處分，才可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而所謂「依法申請」的「法」，是指具有「保護規範」性質的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法規及因行政慣行與平等原則之作用而有外部效力的行政規則（本院97年度裁字第4106號裁定、102年度判字第687號判決意旨參照）等賦予人民公法上請求權的法規範。換句話說，原則上應先探求法規範的保障目的，如法規範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其向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的請求權，其規範目的就是為保障個人權益；如法規範雖然是為了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的規定，但就法律的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的意旨時，也應認為是屬於保護規範（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參照），而可以作為人民申請的依據。

  ㈡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輸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口低動能槍枝的人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依據的保護規範：

　　1.貿易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對外貿易，健全貿易秩序，以增進國家之經濟利益，本自由化、國際化精神，公平及互惠原則，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4條規定：「（第1項）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或機關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之。」第11條規定「（第1項）貨品應准許自由輸出入。但因國際條約、貿易協定或基於國防、治安、文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或政策需要，得予限制。（第2項）前項限制輸出入之貨品名稱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告之。」第15條第2項規定：「貨品輸出入許可證之核發、更改與有效期限、產地標示、商標申報、來源識別或來源識別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經濟部基於貿易法第15條第2項規定授權所訂定的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業務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下簡稱貿易署）執行。」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簽證，係指貿易署或其委託之單位簽發輸入許可證；所稱免證，係指免除輸入許可證。」第6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依本法規定限制輸入之下列貨品，貿易署應就其貨品名稱及輸入規定，彙編限制輸入貨品表，公告辦理之：……三、本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制輸入之貨品。」及「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應符合該表所列規定；未符合表列輸入規定者，非經貿易署專案核准，不得輸入。」可知，基於貿易自由化、國際化精神，應准許貨品自由輸出入，以增進國家的經濟利益。其輸入貨品依規定應附簽證者，固須先向貿易署或其委託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惟如依規定免證者，即免除檢附輸入許可證的義務。此外，考量國內治安的需要，貿易法第11條授權主管機關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後，由貿易署將限制輸出入的貨品及輸出入有關規定，彙編於限制輸入貨品表，並公告辦理之，以兼顧人民營業自由或財產權之保障與公共利益之維護。

　　2.職司槍砲、彈藥管制權限的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即相對人（槍砲條例第3條前段規定參照），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由所屬機關警政署先後於111年7月7日及111年8月2日邀集玩具槍業者及有關機關召開研議「金屬材質玩具槍零件納管可行性」座談會及研議「提升槍砲管制措施」會議後，即於111年8月12日以台內警字第1110872495號函協請經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規定增訂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件等貨物進口的輸入規定（本院卷第89至110頁）。經濟部隨即依據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所屬執行機關貿易署（即112年9月26日改制前的國際貿易局）於111年8月18日會商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等有關機關研商「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零件進口及出口管理事宜」，並作成決議後（本院卷第81至88頁），經濟部即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及上述決議，以111年9月5日公告修正「限制輸入貨品表」，其公告事項第1點、第2點明定：「一、鑒於國內查獲多起以進口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及其零件及附件改造成具殺傷力槍枝之槍擊案件，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造成隱憂，為即時阻斷槍枝進口改造來源，爰公告增列CCC9304.00.00.40-7『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等2項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二、檢附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1份如附件。」而其附件「限制輸入貨品表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有關輸入規定代號「364」，載明「進口槍枝或槍枝之零件及附件，槍管、滑套（轉輪）、槍機等為金屬材質者，應檢附警政署同意文件；如非屬前述者，應檢附警政署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且於該公告主旨載明：「進口該等貨品免向本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證，逕依上述規定辦理，並自即日生效。」（本院卷第39至41頁）

　　3.相對人為配合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其應辦理的審查作業，以防止非制式槍枝的改造危害治安，亦同步於111年9月5日訂定發布輸入審查規定，並自即日生效。其第2點第1項規定：「輸入經濟部公告限制輸入貨品表之第9304.00.00.40-7號『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或第9305.99.00.10-4號『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枝零件及附件』貨品，應向本部提出輸入申請。」第6點規定：「產品結構、材質有不易判別情形者，本部得通知輸入申請人提供樣品或到場說明。」第8點規定：「本部審查輸入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㈠槍管、滑套、槍機、轉輪為金屬材質，經審認不易於改造為非制式槍枝者，核發輸入同意文件。㈡槍管、滑套、槍機、轉輪非屬金屬材質者，核發不列管證明。」第9點第2項規定：「槍枝內部結構不易於書面審查判斷者，本部得取得申請人同意，於輸入同意文件附加條件，附加貨品應先由海關送本部實體審查，檢視無改造槍枝之虞後始得輸入；其經退運者，相關衍生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4.依上述立法歷程及規定內容可知，經濟部為杜絕以往制式槍砲偽裝成遊戲用槍，以低動能遊戲用槍的名義輸入國境後再經簡單改造或更換零件將槍枝回復成制式槍砲，惟貿易署及海關對該類槍砲卻無審查專業能力的闕漏，依貿易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的授權，先由其執行機關貿易署會商有關機關後，再以111年9月5日公告增列CCC9304.00.00.40-7「射擊動能低於20焦耳/每平方公分之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等2項貨品（下稱「系爭貨品」）號列及其輸入規定代號「364」，明定進口系爭貨品雖免向貿易署申請輸入許可證，惟應向相對人提出輸入申請，經實質審查後取得相對人或警政署所核發的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始得報運進口。上述111年9月5日公告的性質，為經濟部依貿易法第11條第1項但書及同條第2項之明確授權所訂定的法規命令，且其內容未逾越貿易法第11條第2項授權的目的、內容及範圍，故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均無牴觸。而前述輸入審查規定，則是相對人為執行上述法規命令，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與行使裁量權，以及規範受理申請與審查程序等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訂定的行政規則，並經由行政慣行與平等原則的作用，而發生間接的外部效力。原裁定以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將系爭貨品另列貨品號列，輸入時必須檢附相對人核發的同意文件，但未見相對人提出任何法規證明其有核發該等文件的權限，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參考上述規定及說明，核有適用法規不當的違法。

　　5.綜上所述，前述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輸入審查規定等相關規定，明確授予欲進口系爭貨品的人民，得向相對人申請核發同意文件或不列管證明文件的公法上請求權，而共同構成可作為人民申請依據的保護規範。抗告人依上述規定向相對人提出系爭申請，自屬「依法申請之案件」，其於相對人以原處分予以駁回而未獲滿足，依法提起訴願亦未獲救濟，自應准予抗告人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的課予義務訴訟加以救濟，以落實有權利即有救濟的憲法原則。原裁定忽略經濟部111年9月5日公告已明定進口系爭貨品屬於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3條所定免除輸入許可證的情形，自無依貿易法第14條第1項向貿易署或其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申請簽發輸入許可證的必要，卻以相對人既非貿易法第14條第1項所示得受委託的「金融機構、同業公會、法人單位」，也未見貿易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3項規定公告委託相對人行使該等簽證權限，自難因相對人自行訂定輸入審查規定而取得限制輸入貨品的簽證權限，系爭申請即非屬「依法申請之案件」，而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並以抗告人之訴不備訴訟要件，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從程序上裁定駁回，容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違背法令，請求廢棄，為有理由，並有由原審調查審認抗告人之訴在實體上有無理由的必要。因此，將原裁定廢棄，由原審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的裁判。

六、結論：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